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本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噪声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及本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证明核发及监督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新改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道路交通工程、水务工程、管线工程及其相应的养护工程等）和拆除工程。

第二章　核发要求

第三条（核发部门）

除抢修、抢险施工作业以外，确需在夜间（晚上十点至次日早晨六点）从事产生噪声的建设工程施工作业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向所在地的区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办理夜间施工作业证明。
第四条（申请条件）

申请夜间施工作业证明，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需跨昼夜且不可中断的混凝土浇捣施工；

（二）关系工程安全质量的，需跨昼夜连续实施的深基坑开挖、沉井、盾构掘进、定向钻和顶管施工（含配套起重吊装、渣土装运、泥浆运输作业）；

（三）关系工程安全质量的，需跨昼夜连续实施的各类工程桩、围护桩、止水帷幕、地下连续墙和土体加固施工；

（四）必须在夜间开展的建筑物、构筑物拆除；

（五）因道路通行安全、施工组织保障等特殊原因必须在夜间进行的工程施工作业。

第五条（时间要求）

除特除原因外，同一建设工程每次申请夜间施工作业的时间不得超过3天，两次夜间施工作业之间必须有不少于24小时的间隔，当月累计时间不超过9天。
第六条（措施要求）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结合施工现场条件、周边噪声敏感点分布等情况，在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中明确夜间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并严格落实。
第七条（不予核发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发夜间施工作业证明：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需要在夜间施工的情形；
（二）中高考期间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时间段；

（三）无特殊原因当月累计施工时间超过规定天数的；

（四）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五）申请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第三章　核发程序

第八条（申请流程和材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3个工作日通过上海市一网通办平台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海市路政管理行政许可证》《交通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法定开工凭证；

（四）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五）对因特殊工序需要夜间连续施工作业的，提交住房城乡建设、水务、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或委托工程受监的安全质量监督部门）出具建设工程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必要性认定意见；对因道路通行安全等原因需要夜间施工作业的，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涉路施工交通安全审查意见书》；

（六）施工单位与施工场界外200米范围内噪声敏感建筑物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夜间施工作业谅解协议（应明确有效期）。

同一工地再次申请的，无需重复提交上述第（二）至第（四）项材料。

第九条（核发流程）

核发部门在受理夜间施工作业申请后，应核实材料的真实性和完备性，对于符合条件的在2个工作日内核发夜间施工作业证明。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不能按要求补正的，不予受理。
第十条（信息发布）
核发部门应当于每日17:00前将当日核发的夜间施工作业证明信息在上海市一网通办平台等政府网站上发布。

第十一条（施工告示） 

取得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的建设工程，应当提前1天在施工铭牌中的告示栏内张贴证明，并向周围受影响区域的单位和居民公布。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职责分工）
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牵头制定本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相关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辖区内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证明核发，并做好信息共享等相关工作。

市和区住房城乡建设、水务、交通等部门负责对所管辖的建设工程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工序必要性进行认定，并督促建设项目做好夜间施工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第十三条（行政处罚）

城管执法、交通等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及本市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对夜间施工噪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水务局、市交通委、市城管执法局、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月×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原《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夜间施工管理工作的通知》同时废止。

附件1：

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申请表
	工程名称
	

	报建编号
	

	工程类型
	□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道路交通工程、水务工程、管线工程等）  

□拆除工程

	工程地址
	
	GPS（经度）
	
	GPS（纬度）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联系人
	
	电话/手机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

联系人
	
	电话/手机
	

	申请类型
	□首次申请

□再次申请

□超量申请（□单次连续施工超过3天；□当月累计夜间施工超过9天）

	申请夜间连续施工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

	夜间施工

工序或内容
	□混凝土浇捣
	浇捣量（m3）
	

	
	□深基坑开挖/沉井/盾构掘进/定向钻和顶管施工

	土石方量（m3）
	

	
	□工程桩/围护桩/止水帷幕/地下连续墙和土体加固

	长度（m）
	

	
	□建筑物、构筑物拆除
	数量（m3）
	

	
	□其他特殊情况（请标明具体工序或内容）：                           
	规模
	

	产生噪声的主要施工设备名称、型号
	

	拟采取的防噪降噪措施
	

	申请单位

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上述申请内容属实，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 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文明施工规定，在夜间施工作业期间严格落实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积极做好噪声、扬尘等污染防治工作，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

         （建设单位章）                      （施工单位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海市路政管理行政许可证》《交通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法定开工凭证

□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行业主管部门或工程受监的安全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必要性认定意见；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涉路施工交通安全审查意见书》
□施工单位与施工场界外200米范围内噪声敏感建筑物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夜间施工作业谅解协议（应明确有效期）



附件2：

建设工程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必要性认定意见
	工程名称
	

	施工范围（四至或起止范围）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申请类型
	□首次申请

□再次申请

□超量申请（□单次连续施工超过3天；□当月累计夜间施工超过9天）

	申请夜间连续施工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

	夜间施工

工序或内容
	□混凝土浇捣
	浇捣量（m3）
	

	
	□深基坑开挖/沉井/盾构掘进/定向钻和顶管施工

	土石方量（m3）
	

	
	□工程桩/围护桩/止水帷幕/地下连续墙和土体加固

	长度（m）
	

	
	□建筑物、构筑物拆除

	数量（m3）
	

	
	□其他特殊情况（请标明具体工序或内容）：                           
	规模
	

	行业主管部门或工程受监的安全质量监督部门认定意见
	经审核，申请内容属实，符合《上海市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情形，确需在夜间进行连续施工作业，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符合文明施工等管理要求。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证明

                     编号：**区2026—**号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综合相关部门的审核意见，同意你单位建设工程夜间施工作业申请，有关意见如下：

一、夜间施工的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夜间施工内容、工序：                    ，工作量：        （□m、□m2、□m3），施工范围（四至范围或起止范围）：                         。
二、夜间施工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每晚夜间    时至次日凌晨    时止。

三、施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 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25）和本市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加强管理，落实防治措施，确保文明施工。

四、自收到本证明之日起，应至少提前1天在施工铭牌中的告示栏内张贴证明，并向周围受影响区域的单位和居民公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核发单位章）

 年    月    日
— 10 —
— 1 —

